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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86）

公告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關本公司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報，內容有關所得款項用途的更新情況。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應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經扣除本公司應付與全球發售有關的包銷佣金及費用後，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人民幣22.7億元。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本公司原擬將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
作以下用途：

(a) 建設「國際科技合作中心」項目：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約 40%將用於建設「國
際科技合作中心」項目（包括收購土地、興建基建設施及購買設備）；

(b) 發展區域業務網絡平台：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約 30%將用於升級我們的業
務網絡，將銷售辦事處打造為集銷售、服務、零部件及信息服務功能於一體的
4S店，從而為我們的鐵路大型養路機械客戶提供綜合客戶服務及系統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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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內及海外一般兼併及收購：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約 20%將用於國內及海
外（其中包括）與鐵路大型養路機械行業有關的一般收購，以強化及補充我們的
核心價值鏈；及

(d) 營運資金：不超過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約 10%將用於補充營運資金。

就本公告中「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及裨益」一段所述理由，董事會已決議變更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如下：如上文第 (b)條所述，原獲分配而用於發展區
域業務網絡平台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約 20%，約人民幣 4.5億元，將更改為
補充本公司的營運資金。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修訂後的用途情況載列如下：

原獲分配的

所得款項淨額

於本公告

日期的

動用額度

於本公告

日期的

所得款項

淨額剩餘

結餘

修訂後獲分配的

所得款項淨額

人民幣
十億元

佔比所得
款項淨額

人民幣
十億元

人民幣
十億元

人民幣
十億元

佔比所得
款項淨額

建設「國家鐵路大型
 養路機械國際科技
 合作中心」項目 0.91 40% 0.52 0.39 0.91 40%

發展區域業務網絡平台 0.68 30% 0 0.68 0.23 10%

國內及海外一般兼併
 及收購 0.45 20% 0.01 0.44 0.45 20%

營運資金 0.23 10% 0.23 0 0.68 30%      

2.27 100% 0.76 1.51 2.27 100%      

附註：本公告此表格所列總數與各數值總和之間的任何差額乃因約整所致。

除上述變更外，概無其他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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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及裨益

二零一六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市場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經濟下行壓力較
大。目前預計二零一七年外部形勢仍將保持複雜多變，但從長遠來看，中國鐵路行
業和城市軌道交通行業發展保持良好態勢，鐵路建設和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繼續保
持高位運行。「一帶一路」和鐵路「走出去」國家戰略全面推進，鐵路大型養路機械
行業市場前景更加廣闊。

本公司對升級區域經營業務網絡的建設進行了深入調研和重點規劃，考慮到升級
區域經營業務網絡中配件庫的建設相對投資回報週期長，經濟效益見效慢，本公
司擬利用信息網絡平台的建設，將客戶所需零配件儲備在昆明集中管理，減少各
路局配件庫的建設，降低此部分固定資產投入，釋放原定用於開發此項目的部分
資金。同時，為快速提升本公司自主創新能力，搶佔新產品研發制高點，加快全面
進入新市場和新領域步伐，形成新競爭優勢的發展格局，本公司擬加快大型養路
機械新產品的研發試制進度，加強研發投入力度，需要更多的營運資金提供強有
力的支撑。

因此，從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加強資金運用的效率及有效性，保
證自有資金流動性，適當調整所得款項用途更符合本公司現時的業務需要，並使
本公司能夠以更具效益及有效的方式投放其財務資源，以配合本公司未來發展，
把握未來潛在的業務機遇。將所得款項中原獲分配而用於發展區域業務網絡平台
的20%，約人民幣4.5億元，更改為補充本公司日常營運的一般營運資金，對滿足本
公司經營需要及增強財務效益更為見效。

董事會認為，儘管所得款項用途已作上述變更，本公司的發展方向仍與招股章程
所披露的方向一致。上述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變更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任延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昆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任延軍先生、江河先生及余園林先生；
非執行董事李學甫先生及伍志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林夫先生、于家和
先生及黃顯榮先生。


